襄垣经开区管委会征收土地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47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31条的有关规定，襄垣经开区2021年第三批次建设用地已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征收王桥镇南偏桥村集体土地1.6729公顷，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地批准机关及批准文号
1、批准机关：山西省人民政府
2、批准文号：晋政地字[2021]508号
3、批准时间：2021年12月27日

二、征地位置、面积、地类
征收地块位于王桥镇南偏桥村，征收面积1.6729公顷，其中:农用地1.0781公顷，未利用地0.5948公顷。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及劳动力安置办法
征地补偿标准按照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征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20〕16号)执行，标准为34488元/亩，劳动力安置采用货币方式安置。按照征地前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对户、对村予以补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襄垣经开区管委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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